
2025年度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重点项目形式审查要点
	序号
	审查要点
	审查要点

	1
	申请人资质

要求
	1.牵头单位是否为在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同）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其他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社会组织，或者是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机构。相关凭证：（1）项目承诺书原件；（2）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含有二维验证码封面的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注册未满一年的可提供验资报告复印件）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复印件。

	
	
	2.牵头单位是否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能够提供良好的科研用房及仪器设备。相关凭证：在深自有科研用房和仪器设备清单等材料复印件（高校和医疗卫生机构无需提供）。

	
	
	3.项目负责人是否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相关凭证：申请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证书。

	
	
	4.项目组主要成员是否为单位全职人员，且至少60%为申请单位全职研究人员。相关凭证：项目组主要成员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用人单位或其人事部门盖章）。

	
	
	5.项目组成员（应为全职人员，不含在培学生）50%以上（含）应当为牵头单位全职人员，并且须在深圳连续购买社会保险一年及以上（截至2025年10月）。相关凭证:（1）50%以上（含）项目组成员在牵头单位的全时全职承诺函，及连续一年以上（含）的深圳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复印件（截至2025年10月），应严格按照申请书中项目组成员列表顺序提供；（2）境外或在深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高等院校人员未在深圳缴纳社保的，由牵头单位提供该人员在深圳全职工作一年以上（含）的相关资料。

	
	
	6.项目组主要成员有与申请人不是同一单位的，其所在单位即为合作单位。合作单位是否超过 1 个。

	
	
	7.是否与合作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加盖牵头单位和合作单位的公章）。协议书中应明确双方研究内容分工、财政资金及自筹资金分配、知识产权归属等相关内容。申请单位的财政资助资金分配比例应当大于合作单位资金分配比例。

	
	
	8.牵头单位或合作单位是企业的，是否提供自筹经费投入承诺书（自筹经费金额应不低于市财政资金资助企业的金额）。

	2
	项目申报限项

要求
	9.所在单位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单位的申请人（项目负责人）是否符合同年只能申请1项重点项目；申请人（项目负责人）同年以项目负责人身份申请了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青年项目A类、B类项目、面上项目和重大项目的，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申报重点项目；项目组主要成员（含项目负责人）申请（包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和正在承担（包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的深圳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平台载体、事后补助类、已提交验收申请并获受理的项目除外）总数不得超过3项。

	
	
	10.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或者是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机构，2025年度申请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总数是否超过1项。

	
	
	11.申请人（项目负责人）是否是承担2024年度深圳市基础研究专项重点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3
	科研诚信

要求
	12.申请单位和项目组主要成员（含项目负责人）及其他成员不存在被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惩戒情形，未被列入超期未申请验收名单和超期未退款名单；项目组成员未被列入验收不通过名单。

	
	
	13.不得委托中介机构申报。

	
	
	14.同一项目不得多头和重复申报。

	
	
	15.涉及科技伦理和科技安全（如人工智能、临床、生物、信息、生态等）情形的，申请单位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




